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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补偿协议

本业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7年 4 月 27 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北京市签署：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上市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A2号中化大厦515室

法定代表人：钟葱

（2）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菲利杜豪”）

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香山路16号104室

法定代表人：周凡卜

（甲方、乙方以下合称“双方”，单称“一方”。）

鉴于：

1. 甲方为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行

的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2721），其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669102172T，注册资本为

64,803.6 万元。

2. 根据甲方与乙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

“《购买资产协议》”），甲方拟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乙方及哈

尔滨法瑞尔贸易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捷夫珠宝”）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以下统称为“本

次交易”），同时购买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臻宝通（深

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99.06%的股权和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并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有鉴于此，为保障甲方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双方经友

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等事宜达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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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见，签署本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第 1条 定义和释义

1.1 本协议中，除非另有约定，相关术语的定义与该术语在双方签署的《购买

资产协议》中的定义相同。

1.2 净利润：指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3 捷夫珠宝承诺净利润：指乙方承诺的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捷夫珠宝在本次

交易实施完毕后 3年内（即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实现的净利润。

第 2条 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2.1 乙方承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捷夫珠宝在 2017年、2018年和 2019

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捷夫珠宝 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年度的承诺净

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7,300.00万元、8,100.00万元、8,800.00万元。

2.2 如捷夫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截至该年度期末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则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第 5条约定的

方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支付的现金对甲方进行补

偿。

第 3条 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3.1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甲方聘请经甲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就捷夫珠宝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与甲方的年

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对捷夫珠宝业绩承诺

期间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第 4条 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4.1 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捷夫珠宝专项审核报告，若捷夫珠宝于业绩承诺期

间累计实现的捷夫珠宝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捷夫珠宝承诺净利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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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差额部分由乙方以股份和现金方式在捷夫珠宝各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

日起三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 5条 业绩补偿方式

5.1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若捷夫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某年度期末累计

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乙方应按照如下约定

以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5.1.1 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

（30）日内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

乙方股份的数量。乙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设立的回

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

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由甲

方以 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

内予以注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

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

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乙方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乙方认购的甲方向

其发行的股份数量。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取

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

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

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乙方应于该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十（30）

日内支付给甲方。

5.1.2 在各年计算的当期补偿数额小于 0 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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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不冲回。股份无偿划转：如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

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

无法实施，则乙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

他股东（“其他股东”指上市公司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乙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

份数量与本协议第 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乙方应

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行无偿划转义务。

除乙方外的甲方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

量占甲方在无偿划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

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甲方届时另行确定。

5.1.3 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应回购注销

或无偿划转的乙方补偿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

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甲方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乙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

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甲方，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

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5.2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甲方聘请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1 乙方应当对甲方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进行股份补偿：标的资产减值

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数－已

补偿现金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5.2.2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

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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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5.2.3 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

股份数量考虑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

调整。

5.2.4 乙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现

金方式向金一文化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5.3 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

足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第 6条 税费承担

6.1 除另有约定外，因业绩补偿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第 7条 协议生效与解除

7.1 双方同意，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公章

后成立，并构成《购买资产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购买资产协

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7.2 如《购买资产协议》解除、终止或被认定为无效，本协议相应解除、终止

或失效。

第 8条 违约责任

8.1 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违约

方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第 9条 不可抗力

9.1 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地震、火灾、水灾、台风、暴风、雨雪、天灾、爆炸、事故、罢工、暴乱、

战争及其他敌意行动、重大政策性变化及政府禁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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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甲方因不可抗力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中止履行、迟延

履行，从而给乙方造成损失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甲方可部分或全部

免除责任，但甲方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9.3 遭遇不可抗力一方应当及时通知其他方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以减轻可能

给其他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其遭遇不可抗力的有效证

明。

9.4 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本协议双方应当及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恢复履行本

协议。但是，自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一个月内，虽经协商双方对恢复履行

本协议仍然无法达成一致时，本协议终止。

第 10条 通知

10.1 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在发送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通知时，应采用书

面的形式。

致甲方：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李二路9号金苹果创新园A栋23楼

邮编：518000

收件人：钟葱

致乙方：

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香山路16号104室

邮编：150090

收件人：周凡卜

10.2 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被通知方：

10.2.1 专人送达：通知方取得的被通知方签收单所示日。

10.2.2 挂号信邮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国内挂号函件收据所示日后第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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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传真：收到成功发送确认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0.2.4 特快专递：发出通知方持有的发送凭证上邮戳日起第 4日。

10.2.5 电子邮件：发件人邮件系统显示已成功发送之日。

第 11条 争议的解决

11.1 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11.2 本协议双方同意因本协议签署而产生的或与此有关的任何争议或分歧应通

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一方均可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仲

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进一步同意诉讼败诉方应承

担其他方就仲裁产生的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11.3 仲裁庭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名仲裁员由甲方指定，一名仲裁员由乙方

共同指定，第三名仲裁员由该二名仲裁员共同选定。双方在此同意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第 12条 其他

12.1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规定不一致之处，以补充协议

为准。

12.2 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乙双方于 2016年 12月 5日签署的《业

绩补偿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12.3 本协议正本壹式柒（7）份，双方各执壹（1）份，其他交有关部门留存、

备案或报批。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